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39號

上  訴  人  黃湘玲  

訴訟代理人  李可威  

被上訴人    閤冠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蔡廷芳  

訴訟代理人  張秉正律師

上列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少價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

年4月19日臺灣花蓮地方法院花蓮簡易庭112年度花簡字第237號

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不服原判決，聲明：原判決不利上訴人部分廢棄；前

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44萬

6,150元，及自民國112年4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理由略以上訴人於109年10月6日向被上訴

人購買坐於花蓮縣○○市○○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上「晴

美Sun Rise」建案編號A2棟2樓房屋1戶(下稱系爭預售屋)及

地下1層編號第10號之停車位1個(下稱系爭停車位)，並訂定

房屋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嗣於同年月21日

簽立客變內容協調單(下稱系爭客變單)，惟系爭契約載明事

項與實際交屋諸多不符：

(一)機械停車空間(下稱系爭瑕疵一)：系爭契約所載系爭停車位

尺寸為「250公分×550公分」，詎被上訴人實際交付之停車

位尺寸卻僅為「190公分×480公分」，面積明顯短少33.7%。

爰就被上訴人所交付之停車位面積短少所涉物之瑕疵部分，

請求減少價金，其減少價金數額以系爭停車位價款65萬元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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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短少面積33.7%計算，為21萬9,050元。

(二)建物設施位置(下稱系爭瑕疵二)：系爭預售屋依系爭契約附

件六「建照－當層平面圖」(承購戶別第A2棟第2樓房屋，見

原審卷第73頁)，已繪明其格局；又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

「買方申請變更設計之範圍以內部隔間及裝修為限，惟浴室

及廚房因有相對應影響樓下管線位置不得移動」之規定，可

知變更設計範圍「不得影響管線」，故系爭客變單不包含涉

及管線移動之建物格局設施變動。詎被上訴人所交付之系爭

預售屋，將廚房從靠近後陽台管道間移位至前陽台，使廚房

排水管線被迫調整至主臥室浴廁，其水聲將影響睡眠品質，

使上訴人生活品質下降，影響原先規劃之擺設位置及動線，

且調整後之廚房排水管線範圍遍及房屋面積至少二分之一，

將大幅增加漏水影響面積，而變更之管線外露亦導致管線需

要再為包覆而增加裝修成本。爰就此部分所涉物之瑕疵(即

位置及管線調整部分)，請求減少價金17萬5,800元。

(三)廚房牆面壁磚(下稱系爭瑕疵四)：系爭契約第28頁載明「內

牆 ：…三、廚房牆面採用三洋或白馬或國寶或冠軍或進口

等之30×60cm壁磚」，上訴人僅針對「廚具部分」退料，而

非針對「牆面壁磚」，被上訴人就此牆面壁磚內容並未依約

施作，亦無退款，致使建物成品品質下降，增加耗損速度並

影響美觀。主張「退料」亦應「退工」，廚房牆面壁磚非為

上訴人同意不施作之項目，自應退費，被上訴人未施作此部

分，上訴人需連工帶料方可復原，主張退費18,000元。　

(四)除上項外，就原審提出之其餘瑕疵，第二審不再爭執及主

張。

二、被上訴人聲明：上訴駁回；除援引歷次書狀及開庭所述外，

並補充：就瑕疵一部分主張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60條第1項第3款、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機械停車設備規範

第一章1.3⑷、第三章3.1，就機械停車位之設置，自應以包

含「設置機械停車之設備」及「停車空間」在內，為設計標

準及尺寸計算之規範；依原審卷第71圖示，250*550應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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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停車位之尺寸，且該尺寸應包括機械停車設備，並非單

純指容車空間，該機械停車設備所需之空間，有載於建築平

面圖，該平面圖於銷售期間均置於銷售中心，上訴人可自行

查看，且被上訴人係遵循建築法規，本件平面圖所載之文義

已明確，自無契約解釋疑義之問題，又依系爭契約第23條第

2項，上開建築法規已明定，並無契約條款不明之情形，上

訴人主張本件有消保法第11條第2項適用為無理由；就瑕疵

二部分，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雖限制上訴人變更設計時，

不得變更浴室及廚房，然倘被上訴人同意，上開約定即不再

適用，客變協調單上之平面圖已繪製廚房、餐廳、客廳等位

置，被上訴人交屋時之格局與上訴人於客變協調單簽名之格

局相同，自無瑕疵可言；就瑕疵四部分，被上訴人在規劃廚

具上下櫃間之材料已由磁磚改為更高價之烤漆玻璃，客變內

容協調單(原審卷第183頁)退料/保留項目中記載壁磚及廚具

全室內退料一式，顯認上訴人早已知曉退廚具時含壁磚或烤

漆玻璃皆已退料、退款，又依客變單(原審卷第205頁)，項

目3廚具全套設備(包含廚具及壁磚全室內退料一式)退料52,

000元，應認壁磚已退款完全，毋須再退款，至於退工部分

援引原審判決理由等語為答辯。

三、本院之判斷：　　

(一)就瑕疵一部分：系爭機械式停車位之買賣方式係採相同於現

今一般交易方式，亦即以一個車位為報價基礎，而非以坪數

計算。由於機械式停車位係將停車樓層之高度一分為二，亦

即在同一平面上、下停放二輛汽車，故有車輛高度之限制；

再者，由於機械承重之安全考量，機械式停車位之承載重量

亦受到限制。因此，地下停車場之機械式停車位，受限於可

停放車輛之高度（約1米6）及重量（約2公噸），通常難以

停放大型車輛或較大休旅車，乃購屋者應具備之常識。系爭

停車位於建築圖上標示「250公分×550公分」，應指包含安

裝機械平台及人員進出空間之平面尺寸，市場上鮮少有可實

際停放上開尺寸車輛之機械式停車位。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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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施工編第60條第1項第3款、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機械停

車設備規範第一章1.3⑷、第三章3.1，就機械停車位之設

置，自應以包含「設置機械停車之設備」及「停車空間」在

內，為其設計標準及尺寸計算之規範；系爭契約第23條第2

項已規定「有關本契約標的物之瑕疵擔保責任，悉依民法及

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則有關被上訴人交付之機械停車

位所指涉及其規範標準，上揭建築法規既已有規範，並為系

爭契約第23條第2項引入，而成為判斷機械停車位交付是否

存有瑕疵之標準，即無所謂契約條款不明之情形，是上訴人

主張本件有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第2項之適用為無理由。系

爭機械停車位之平面占地面積，經原審實地勘驗測量，系爭

機械停車位「H軌中心距」至另一側「車坑邊」距離為247公

分、機坑淨長度為546公分、停車位內容淨寬度為221公分、

置車板長度為503公分。上述測量「車坑」尺寸，似未考量

車坑邊緣尚留有彈性空間（啟動昇降時自動感應人員安全之

禁入區），應超過上述3公分、4公分之範圍。原審認定短少

2%，而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3項所定車位價款為65萬元計算，

准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減少價金13,000元，已為有利上訴人

之判決，故上訴人仍執前辭爭執，乃無理由。

(二)就瑕疵二部分：上訴人在購買預售屋後，就預售屋格局進行

客變，將廚房從後陽台移至前陽台，有建照-當層平面圖、

上訴人簽名之客變單可證，且為兩造所不爭執，雖系爭合約

第第12條第2項原本限制不得移動浴室、廚房位置，惟上揭

約定僅在限制上訴人變更設計的範圍不得包括「浴室」及

「廚房」，惟倘被上訴人認該變更設計無礙其施工成本而為

同意，則於被上訴人同意上訴人變更設計後，上開約定自不

再適用，是被上訴人既已變更設計，然上訴人卻主張原預售

屋之格局，實屬矛盾，自不可採，至於上訴人主張排水管線

需調整至主臥室浴廁、影響睡眠品質、增加漏水風險、需額

外包覆管線增加裝修成本等云云，上訴人自應於變更設計前

妥善考慮是否變更，難僅因其變更設計前因思慮未周，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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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考量利弊，致生後續改善費用發生，遂認此部分有瑕

疵，上訴人請求減少此部分價金為無理由。

(三)就瑕疵四部分：此係系爭預售屋興建過程中上訴人曾要求客

變之內容，然於兩造結算加減工項時既未列入，即表示被上

訴人未將此工項列為減項並予退費，原審准上訴人就「壁

磚」之減項請求被上訴人退費，並以一般預售屋之銷售實務

上，僅退料，不退工，與上揭「客變內容協調單」上「壁

磚」退項上僅載明「退料」之旨相符，上訴人主張退工為無

理，至於退料錢，上訴人未提出何憑據，原審依民事訴訟法

第222條第2項酌定為1,200元(10片壁磚，每片120元)，應無

違誤。

(四)綜上所述，原審准上訴人請求減少價金26,500元部分為有理

由，其餘部分係無理由，予以駁回，並無違誤。上訴論旨指

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1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陳雅敏

　　　　　　　　　　　　　　 　　 法　官　施孟弦

　　　　　　　　　　　　　　 　　 法　官　沈培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1　　日

　　　　　　　　　　　　 　　　 　書記官　丁瑞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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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39號
上  訴  人  黃湘玲  
訴訟代理人  李可威  
被上訴人    閤冠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廷芳  
訴訟代理人  張秉正律師
上列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少價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19日臺灣花蓮地方法院花蓮簡易庭112年度花簡字第23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不服原判決，聲明：原判決不利上訴人部分廢棄；前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44萬6,150元，及自民國112年4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理由略以上訴人於109年10月6日向被上訴人購買坐於花蓮縣○○市○○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上「晴美Sun Rise」建案編號A2棟2樓房屋1戶(下稱系爭預售屋)及地下1層編號第10號之停車位1個(下稱系爭停車位)，並訂定房屋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嗣於同年月21日簽立客變內容協調單(下稱系爭客變單)，惟系爭契約載明事項與實際交屋諸多不符：
(一)機械停車空間(下稱系爭瑕疵一)：系爭契約所載系爭停車位尺寸為「250公分×550公分」，詎被上訴人實際交付之停車位尺寸卻僅為「190公分×480公分」，面積明顯短少33.7%。爰就被上訴人所交付之停車位面積短少所涉物之瑕疵部分，請求減少價金，其減少價金數額以系爭停車位價款65萬元乘以短少面積33.7%計算，為21萬9,050元。
(二)建物設施位置(下稱系爭瑕疵二)：系爭預售屋依系爭契約附件六「建照－當層平面圖」(承購戶別第A2棟第2樓房屋，見原審卷第73頁)，已繪明其格局；又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買方申請變更設計之範圍以內部隔間及裝修為限，惟浴室及廚房因有相對應影響樓下管線位置不得移動」之規定，可知變更設計範圍「不得影響管線」，故系爭客變單不包含涉及管線移動之建物格局設施變動。詎被上訴人所交付之系爭預售屋，將廚房從靠近後陽台管道間移位至前陽台，使廚房排水管線被迫調整至主臥室浴廁，其水聲將影響睡眠品質，使上訴人生活品質下降，影響原先規劃之擺設位置及動線，且調整後之廚房排水管線範圍遍及房屋面積至少二分之一，將大幅增加漏水影響面積，而變更之管線外露亦導致管線需要再為包覆而增加裝修成本。爰就此部分所涉物之瑕疵(即位置及管線調整部分)，請求減少價金17萬5,800元。
(三)廚房牆面壁磚(下稱系爭瑕疵四)：系爭契約第28頁載明「內牆 ：…三、廚房牆面採用三洋或白馬或國寶或冠軍或進口等之30×60cm壁磚」，上訴人僅針對「廚具部分」退料，而非針對「牆面壁磚」，被上訴人就此牆面壁磚內容並未依約施作，亦無退款，致使建物成品品質下降，增加耗損速度並影響美觀。主張「退料」亦應「退工」，廚房牆面壁磚非為上訴人同意不施作之項目，自應退費，被上訴人未施作此部分，上訴人需連工帶料方可復原，主張退費18,000元。　
(四)除上項外，就原審提出之其餘瑕疵，第二審不再爭執及主張。
二、被上訴人聲明：上訴駁回；除援引歷次書狀及開庭所述外，並補充：就瑕疵一部分主張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第1項第3款、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機械停車設備規範第一章1.3⑷、第三章3.1，就機械停車位之設置，自應以包含「設置機械停車之設備」及「停車空間」在內，為設計標準及尺寸計算之規範；依原審卷第71圖示，250*550應係指機械停車位之尺寸，且該尺寸應包括機械停車設備，並非單純指容車空間，該機械停車設備所需之空間，有載於建築平面圖，該平面圖於銷售期間均置於銷售中心，上訴人可自行查看，且被上訴人係遵循建築法規，本件平面圖所載之文義已明確，自無契約解釋疑義之問題，又依系爭契約第23條第2項，上開建築法規已明定，並無契約條款不明之情形，上訴人主張本件有消保法第11條第2項適用為無理由；就瑕疵二部分，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雖限制上訴人變更設計時，不得變更浴室及廚房，然倘被上訴人同意，上開約定即不再適用，客變協調單上之平面圖已繪製廚房、餐廳、客廳等位置，被上訴人交屋時之格局與上訴人於客變協調單簽名之格局相同，自無瑕疵可言；就瑕疵四部分，被上訴人在規劃廚具上下櫃間之材料已由磁磚改為更高價之烤漆玻璃，客變內容協調單(原審卷第183頁)退料/保留項目中記載壁磚及廚具全室內退料一式，顯認上訴人早已知曉退廚具時含壁磚或烤漆玻璃皆已退料、退款，又依客變單(原審卷第205頁)，項目3廚具全套設備(包含廚具及壁磚全室內退料一式)退料52,000元，應認壁磚已退款完全，毋須再退款，至於退工部分援引原審判決理由等語為答辯。
三、本院之判斷：　　
(一)就瑕疵一部分：系爭機械式停車位之買賣方式係採相同於現今一般交易方式，亦即以一個車位為報價基礎，而非以坪數計算。由於機械式停車位係將停車樓層之高度一分為二，亦即在同一平面上、下停放二輛汽車，故有車輛高度之限制；再者，由於機械承重之安全考量，機械式停車位之承載重量亦受到限制。因此，地下停車場之機械式停車位，受限於可停放車輛之高度（約1米6）及重量（約2公噸），通常難以停放大型車輛或較大休旅車，乃購屋者應具備之常識。系爭停車位於建築圖上標示「250公分×550公分」，應指包含安裝機械平台及人員進出空間之平面尺寸，市場上鮮少有可實際停放上開尺寸車輛之機械式停車位。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第1項第3款、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機械停車設備規範第一章1.3⑷、第三章3.1，就機械停車位之設置，自應以包含「設置機械停車之設備」及「停車空間」在內，為其設計標準及尺寸計算之規範；系爭契約第23條第2項已規定「有關本契約標的物之瑕疵擔保責任，悉依民法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則有關被上訴人交付之機械停車位所指涉及其規範標準，上揭建築法規既已有規範，並為系爭契約第23條第2項引入，而成為判斷機械停車位交付是否存有瑕疵之標準，即無所謂契約條款不明之情形，是上訴人主張本件有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第2項之適用為無理由。系爭機械停車位之平面占地面積，經原審實地勘驗測量，系爭機械停車位「H軌中心距」至另一側「車坑邊」距離為247公分、機坑淨長度為546公分、停車位內容淨寬度為221公分、置車板長度為503公分。上述測量「車坑」尺寸，似未考量車坑邊緣尚留有彈性空間（啟動昇降時自動感應人員安全之禁入區），應超過上述3公分、4公分之範圍。原審認定短少2%，而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3項所定車位價款為65萬元計算，准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減少價金13,000元，已為有利上訴人之判決，故上訴人仍執前辭爭執，乃無理由。
(二)就瑕疵二部分：上訴人在購買預售屋後，就預售屋格局進行客變，將廚房從後陽台移至前陽台，有建照-當層平面圖、上訴人簽名之客變單可證，且為兩造所不爭執，雖系爭合約第第12條第2項原本限制不得移動浴室、廚房位置，惟上揭約定僅在限制上訴人變更設計的範圍不得包括「浴室」及「廚房」，惟倘被上訴人認該變更設計無礙其施工成本而為同意，則於被上訴人同意上訴人變更設計後，上開約定自不再適用，是被上訴人既已變更設計，然上訴人卻主張原預售屋之格局，實屬矛盾，自不可採，至於上訴人主張排水管線需調整至主臥室浴廁、影響睡眠品質、增加漏水風險、需額外包覆管線增加裝修成本等云云，上訴人自應於變更設計前妥善考慮是否變更，難僅因其變更設計前因思慮未周，未能充分考量利弊，致生後續改善費用發生，遂認此部分有瑕疵，上訴人請求減少此部分價金為無理由。
(三)就瑕疵四部分：此係系爭預售屋興建過程中上訴人曾要求客變之內容，然於兩造結算加減工項時既未列入，即表示被上訴人未將此工項列為減項並予退費，原審准上訴人就「壁磚」之減項請求被上訴人退費，並以一般預售屋之銷售實務上，僅退料，不退工，與上揭「客變內容協調單」上「壁磚」退項上僅載明「退料」之旨相符，上訴人主張退工為無理，至於退料錢，上訴人未提出何憑據，原審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酌定為1,200元(10片壁磚，每片120元)，應無違誤。
(四)綜上所述，原審准上訴人請求減少價金26,500元部分為有理由，其餘部分係無理由，予以駁回，並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1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陳雅敏
　　　　　　　　　　　　　　 　　 法　官　施孟弦
　　　　　　　　　　　　　　 　　 法　官　沈培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1　　日
　　　　　　　　　　　　 　　　 　書記官　丁瑞玲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39號

上  訴  人  黃湘玲  

訴訟代理人  李可威  

被上訴人    閤冠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廷芳  

訴訟代理人  張秉正律師

上列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少價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

年4月19日臺灣花蓮地方法院花蓮簡易庭112年度花簡字第237號

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不服原判決，聲明：原判決不利上訴人部分廢棄；前

    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44萬

    6,150元，及自民國112年4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理由略以上訴人於109年10月6日向被上訴

    人購買坐於花蓮縣○○市○○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上「晴美Sun

     Rise」建案編號A2棟2樓房屋1戶(下稱系爭預售屋)及地下1

    層編號第10號之停車位1個(下稱系爭停車位)，並訂定房屋

    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嗣於同年月21日簽立

    客變內容協調單(下稱系爭客變單)，惟系爭契約載明事項與

    實際交屋諸多不符：

(一)機械停車空間(下稱系爭瑕疵一)：系爭契約所載系爭停車位

    尺寸為「250公分×550公分」，詎被上訴人實際交付之停車

    位尺寸卻僅為「190公分×480公分」，面積明顯短少33.7%。

    爰就被上訴人所交付之停車位面積短少所涉物之瑕疵部分，

    請求減少價金，其減少價金數額以系爭停車位價款65萬元乘

    以短少面積33.7%計算，為21萬9,050元。

(二)建物設施位置(下稱系爭瑕疵二)：系爭預售屋依系爭契約附

    件六「建照－當層平面圖」(承購戶別第A2棟第2樓房屋，見

    原審卷第73頁)，已繪明其格局；又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

    「買方申請變更設計之範圍以內部隔間及裝修為限，惟浴室

    及廚房因有相對應影響樓下管線位置不得移動」之規定，可

    知變更設計範圍「不得影響管線」，故系爭客變單不包含涉

    及管線移動之建物格局設施變動。詎被上訴人所交付之系爭

    預售屋，將廚房從靠近後陽台管道間移位至前陽台，使廚房

    排水管線被迫調整至主臥室浴廁，其水聲將影響睡眠品質，

    使上訴人生活品質下降，影響原先規劃之擺設位置及動線，

    且調整後之廚房排水管線範圍遍及房屋面積至少二分之一，

    將大幅增加漏水影響面積，而變更之管線外露亦導致管線需

    要再為包覆而增加裝修成本。爰就此部分所涉物之瑕疵(即

    位置及管線調整部分)，請求減少價金17萬5,800元。

(三)廚房牆面壁磚(下稱系爭瑕疵四)：系爭契約第28頁載明「內

    牆 ：…三、廚房牆面採用三洋或白馬或國寶或冠軍或進口等

    之30×60cm壁磚」，上訴人僅針對「廚具部分」退料，而非

    針對「牆面壁磚」，被上訴人就此牆面壁磚內容並未依約施

    作，亦無退款，致使建物成品品質下降，增加耗損速度並影

    響美觀。主張「退料」亦應「退工」，廚房牆面壁磚非為上

    訴人同意不施作之項目，自應退費，被上訴人未施作此部分

    ，上訴人需連工帶料方可復原，主張退費18,000元。　

(四)除上項外，就原審提出之其餘瑕疵，第二審不再爭執及主張

    。

二、被上訴人聲明：上訴駁回；除援引歷次書狀及開庭所述外，

    並補充：就瑕疵一部分主張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60條第1項第3款、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機械停車設備規範

    第一章1.3⑷、第三章3.1，就機械停車位之設置，自應以包

    含「設置機械停車之設備」及「停車空間」在內，為設計標

    準及尺寸計算之規範；依原審卷第71圖示，250*550應係指

    機械停車位之尺寸，且該尺寸應包括機械停車設備，並非單

    純指容車空間，該機械停車設備所需之空間，有載於建築平

    面圖，該平面圖於銷售期間均置於銷售中心，上訴人可自行

    查看，且被上訴人係遵循建築法規，本件平面圖所載之文義

    已明確，自無契約解釋疑義之問題，又依系爭契約第23條第

    2項，上開建築法規已明定，並無契約條款不明之情形，上

    訴人主張本件有消保法第11條第2項適用為無理由；就瑕疵

    二部分，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雖限制上訴人變更設計時，

    不得變更浴室及廚房，然倘被上訴人同意，上開約定即不再

    適用，客變協調單上之平面圖已繪製廚房、餐廳、客廳等位

    置，被上訴人交屋時之格局與上訴人於客變協調單簽名之格

    局相同，自無瑕疵可言；就瑕疵四部分，被上訴人在規劃廚

    具上下櫃間之材料已由磁磚改為更高價之烤漆玻璃，客變內

    容協調單(原審卷第183頁)退料/保留項目中記載壁磚及廚具

    全室內退料一式，顯認上訴人早已知曉退廚具時含壁磚或烤

    漆玻璃皆已退料、退款，又依客變單(原審卷第205頁)，項

    目3廚具全套設備(包含廚具及壁磚全室內退料一式)退料52,

    000元，應認壁磚已退款完全，毋須再退款，至於退工部分

    援引原審判決理由等語為答辯。

三、本院之判斷：　　

(一)就瑕疵一部分：系爭機械式停車位之買賣方式係採相同於現

    今一般交易方式，亦即以一個車位為報價基礎，而非以坪數

    計算。由於機械式停車位係將停車樓層之高度一分為二，亦

    即在同一平面上、下停放二輛汽車，故有車輛高度之限制；

    再者，由於機械承重之安全考量，機械式停車位之承載重量

    亦受到限制。因此，地下停車場之機械式停車位，受限於可

    停放車輛之高度（約1米6）及重量（約2公噸），通常難以

    停放大型車輛或較大休旅車，乃購屋者應具備之常識。系爭

    停車位於建築圖上標示「250公分×550公分」，應指包含安

    裝機械平台及人員進出空間之平面尺寸，市場上鮮少有可實

    際停放上開尺寸車輛之機械式停車位。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第60條第1項第3款、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機械停

    車設備規範第一章1.3⑷、第三章3.1，就機械停車位之設置

    ，自應以包含「設置機械停車之設備」及「停車空間」在內

    ，為其設計標準及尺寸計算之規範；系爭契約第23條第2項

    已規定「有關本契約標的物之瑕疵擔保責任，悉依民法及其

    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則有關被上訴人交付之機械停車位

    所指涉及其規範標準，上揭建築法規既已有規範，並為系爭

    契約第23條第2項引入，而成為判斷機械停車位交付是否存

    有瑕疵之標準，即無所謂契約條款不明之情形，是上訴人主

    張本件有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第2項之適用為無理由。系爭

    機械停車位之平面占地面積，經原審實地勘驗測量，系爭機

    械停車位「H軌中心距」至另一側「車坑邊」距離為247公分

    、機坑淨長度為546公分、停車位內容淨寬度為221公分、置

    車板長度為503公分。上述測量「車坑」尺寸，似未考量車

    坑邊緣尚留有彈性空間（啟動昇降時自動感應人員安全之禁

    入區），應超過上述3公分、4公分之範圍。原審認定短少2%

    ，而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3項所定車位價款為65萬元計算，准

    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減少價金13,000元，已為有利上訴人之

    判決，故上訴人仍執前辭爭執，乃無理由。

(二)就瑕疵二部分：上訴人在購買預售屋後，就預售屋格局進行

    客變，將廚房從後陽台移至前陽台，有建照-當層平面圖、

    上訴人簽名之客變單可證，且為兩造所不爭執，雖系爭合約

    第第12條第2項原本限制不得移動浴室、廚房位置，惟上揭

    約定僅在限制上訴人變更設計的範圍不得包括「浴室」及「

    廚房」，惟倘被上訴人認該變更設計無礙其施工成本而為同

    意，則於被上訴人同意上訴人變更設計後，上開約定自不再

    適用，是被上訴人既已變更設計，然上訴人卻主張原預售屋

    之格局，實屬矛盾，自不可採，至於上訴人主張排水管線需

    調整至主臥室浴廁、影響睡眠品質、增加漏水風險、需額外

    包覆管線增加裝修成本等云云，上訴人自應於變更設計前妥

    善考慮是否變更，難僅因其變更設計前因思慮未周，未能充

    分考量利弊，致生後續改善費用發生，遂認此部分有瑕疵，

    上訴人請求減少此部分價金為無理由。

(三)就瑕疵四部分：此係系爭預售屋興建過程中上訴人曾要求客

    變之內容，然於兩造結算加減工項時既未列入，即表示被上

    訴人未將此工項列為減項並予退費，原審准上訴人就「壁磚

    」之減項請求被上訴人退費，並以一般預售屋之銷售實務上

    ，僅退料，不退工，與上揭「客變內容協調單」上「壁磚」

    退項上僅載明「退料」之旨相符，上訴人主張退工為無理，

    至於退料錢，上訴人未提出何憑據，原審依民事訴訟法第22

    2條第2項酌定為1,200元(10片壁磚，每片120元)，應無違誤

    。

(四)綜上所述，原審准上訴人請求減少價金26,500元部分為有理

    由，其餘部分係無理由，予以駁回，並無違誤。上訴論旨指

    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1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陳雅敏

　　　　　　　　　　　　　　 　　 法　官　施孟弦

　　　　　　　　　　　　　　 　　 法　官　沈培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1　　日

　　　　　　　　　　　　 　　　 　書記官　丁瑞玲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39號

上  訴  人  黃湘玲  

訴訟代理人  李可威  

被上訴人    閤冠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廷芳  

訴訟代理人  張秉正律師

上列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少價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19日臺灣花蓮地方法院花蓮簡易庭112年度花簡字第23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不服原判決，聲明：原判決不利上訴人部分廢棄；前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44萬6,150元，及自民國112年4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理由略以上訴人於109年10月6日向被上訴人購買坐於花蓮縣○○市○○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上「晴美Sun Rise」建案編號A2棟2樓房屋1戶(下稱系爭預售屋)及地下1層編號第10號之停車位1個(下稱系爭停車位)，並訂定房屋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嗣於同年月21日簽立客變內容協調單(下稱系爭客變單)，惟系爭契約載明事項與實際交屋諸多不符：

(一)機械停車空間(下稱系爭瑕疵一)：系爭契約所載系爭停車位尺寸為「250公分×550公分」，詎被上訴人實際交付之停車位尺寸卻僅為「190公分×480公分」，面積明顯短少33.7%。爰就被上訴人所交付之停車位面積短少所涉物之瑕疵部分，請求減少價金，其減少價金數額以系爭停車位價款65萬元乘以短少面積33.7%計算，為21萬9,050元。

(二)建物設施位置(下稱系爭瑕疵二)：系爭預售屋依系爭契約附件六「建照－當層平面圖」(承購戶別第A2棟第2樓房屋，見原審卷第73頁)，已繪明其格局；又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買方申請變更設計之範圍以內部隔間及裝修為限，惟浴室及廚房因有相對應影響樓下管線位置不得移動」之規定，可知變更設計範圍「不得影響管線」，故系爭客變單不包含涉及管線移動之建物格局設施變動。詎被上訴人所交付之系爭預售屋，將廚房從靠近後陽台管道間移位至前陽台，使廚房排水管線被迫調整至主臥室浴廁，其水聲將影響睡眠品質，使上訴人生活品質下降，影響原先規劃之擺設位置及動線，且調整後之廚房排水管線範圍遍及房屋面積至少二分之一，將大幅增加漏水影響面積，而變更之管線外露亦導致管線需要再為包覆而增加裝修成本。爰就此部分所涉物之瑕疵(即位置及管線調整部分)，請求減少價金17萬5,800元。

(三)廚房牆面壁磚(下稱系爭瑕疵四)：系爭契約第28頁載明「內牆 ：…三、廚房牆面採用三洋或白馬或國寶或冠軍或進口等之30×60cm壁磚」，上訴人僅針對「廚具部分」退料，而非針對「牆面壁磚」，被上訴人就此牆面壁磚內容並未依約施作，亦無退款，致使建物成品品質下降，增加耗損速度並影響美觀。主張「退料」亦應「退工」，廚房牆面壁磚非為上訴人同意不施作之項目，自應退費，被上訴人未施作此部分，上訴人需連工帶料方可復原，主張退費18,000元。　

(四)除上項外，就原審提出之其餘瑕疵，第二審不再爭執及主張。

二、被上訴人聲明：上訴駁回；除援引歷次書狀及開庭所述外，並補充：就瑕疵一部分主張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第1項第3款、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機械停車設備規範第一章1.3⑷、第三章3.1，就機械停車位之設置，自應以包含「設置機械停車之設備」及「停車空間」在內，為設計標準及尺寸計算之規範；依原審卷第71圖示，250*550應係指機械停車位之尺寸，且該尺寸應包括機械停車設備，並非單純指容車空間，該機械停車設備所需之空間，有載於建築平面圖，該平面圖於銷售期間均置於銷售中心，上訴人可自行查看，且被上訴人係遵循建築法規，本件平面圖所載之文義已明確，自無契約解釋疑義之問題，又依系爭契約第23條第2項，上開建築法規已明定，並無契約條款不明之情形，上訴人主張本件有消保法第11條第2項適用為無理由；就瑕疵二部分，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雖限制上訴人變更設計時，不得變更浴室及廚房，然倘被上訴人同意，上開約定即不再適用，客變協調單上之平面圖已繪製廚房、餐廳、客廳等位置，被上訴人交屋時之格局與上訴人於客變協調單簽名之格局相同，自無瑕疵可言；就瑕疵四部分，被上訴人在規劃廚具上下櫃間之材料已由磁磚改為更高價之烤漆玻璃，客變內容協調單(原審卷第183頁)退料/保留項目中記載壁磚及廚具全室內退料一式，顯認上訴人早已知曉退廚具時含壁磚或烤漆玻璃皆已退料、退款，又依客變單(原審卷第205頁)，項目3廚具全套設備(包含廚具及壁磚全室內退料一式)退料52,000元，應認壁磚已退款完全，毋須再退款，至於退工部分援引原審判決理由等語為答辯。

三、本院之判斷：　　

(一)就瑕疵一部分：系爭機械式停車位之買賣方式係採相同於現今一般交易方式，亦即以一個車位為報價基礎，而非以坪數計算。由於機械式停車位係將停車樓層之高度一分為二，亦即在同一平面上、下停放二輛汽車，故有車輛高度之限制；再者，由於機械承重之安全考量，機械式停車位之承載重量亦受到限制。因此，地下停車場之機械式停車位，受限於可停放車輛之高度（約1米6）及重量（約2公噸），通常難以停放大型車輛或較大休旅車，乃購屋者應具備之常識。系爭停車位於建築圖上標示「250公分×550公分」，應指包含安裝機械平台及人員進出空間之平面尺寸，市場上鮮少有可實際停放上開尺寸車輛之機械式停車位。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第1項第3款、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機械停車設備規範第一章1.3⑷、第三章3.1，就機械停車位之設置，自應以包含「設置機械停車之設備」及「停車空間」在內，為其設計標準及尺寸計算之規範；系爭契約第23條第2項已規定「有關本契約標的物之瑕疵擔保責任，悉依民法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則有關被上訴人交付之機械停車位所指涉及其規範標準，上揭建築法規既已有規範，並為系爭契約第23條第2項引入，而成為判斷機械停車位交付是否存有瑕疵之標準，即無所謂契約條款不明之情形，是上訴人主張本件有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第2項之適用為無理由。系爭機械停車位之平面占地面積，經原審實地勘驗測量，系爭機械停車位「H軌中心距」至另一側「車坑邊」距離為247公分、機坑淨長度為546公分、停車位內容淨寬度為221公分、置車板長度為503公分。上述測量「車坑」尺寸，似未考量車坑邊緣尚留有彈性空間（啟動昇降時自動感應人員安全之禁入區），應超過上述3公分、4公分之範圍。原審認定短少2%，而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3項所定車位價款為65萬元計算，准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減少價金13,000元，已為有利上訴人之判決，故上訴人仍執前辭爭執，乃無理由。

(二)就瑕疵二部分：上訴人在購買預售屋後，就預售屋格局進行客變，將廚房從後陽台移至前陽台，有建照-當層平面圖、上訴人簽名之客變單可證，且為兩造所不爭執，雖系爭合約第第12條第2項原本限制不得移動浴室、廚房位置，惟上揭約定僅在限制上訴人變更設計的範圍不得包括「浴室」及「廚房」，惟倘被上訴人認該變更設計無礙其施工成本而為同意，則於被上訴人同意上訴人變更設計後，上開約定自不再適用，是被上訴人既已變更設計，然上訴人卻主張原預售屋之格局，實屬矛盾，自不可採，至於上訴人主張排水管線需調整至主臥室浴廁、影響睡眠品質、增加漏水風險、需額外包覆管線增加裝修成本等云云，上訴人自應於變更設計前妥善考慮是否變更，難僅因其變更設計前因思慮未周，未能充分考量利弊，致生後續改善費用發生，遂認此部分有瑕疵，上訴人請求減少此部分價金為無理由。

(三)就瑕疵四部分：此係系爭預售屋興建過程中上訴人曾要求客變之內容，然於兩造結算加減工項時既未列入，即表示被上訴人未將此工項列為減項並予退費，原審准上訴人就「壁磚」之減項請求被上訴人退費，並以一般預售屋之銷售實務上，僅退料，不退工，與上揭「客變內容協調單」上「壁磚」退項上僅載明「退料」之旨相符，上訴人主張退工為無理，至於退料錢，上訴人未提出何憑據，原審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酌定為1,200元(10片壁磚，每片120元)，應無違誤。

(四)綜上所述，原審准上訴人請求減少價金26,500元部分為有理由，其餘部分係無理由，予以駁回，並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1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陳雅敏

　　　　　　　　　　　　　　 　　 法　官　施孟弦

　　　　　　　　　　　　　　 　　 法　官　沈培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1　　日

　　　　　　　　　　　　 　　　 　書記官　丁瑞玲



